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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建议说明表
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建议说明表
	项目名称
	2026年联合开发系统（一表通）配套改造项目

	预算金额
	890万元

	推荐供应商
	建信金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单一来源采购方式适用情形
	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
发生了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不能从其他供应商处采购的
必须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的要求，需要再次向原供应商采购的

	往期采购情况
	往期采购情况：
	年度
	项目
名称
	采购
方式

	2022
	巩固提升专项项目
	同业合作

	2023
	2023年联合开发系统需求实施项目
	同业合作

	2023
	2023年常规需求（第三批次）及P2信创改造项目
	同业合作

	2024
	联合开发系统2023年（第四批次）项目
	同业合作

	2024
	2024年联合开发系统需求（8月紧急批次）项目
	同业合作

	2025
	2024年联合开发系统需求（第一批次）实施项目
	同业合作

	2025
	2024年联合开发系统不可预见需求实施项目
	同业合作




	推荐供应商情况
	与同业合作案例：与国家开发银行、恒丰银行、蒙商银行等均有相关合作案例。

	
	供应商评价：该供应商为我行最重要的业务系统实施厂商，为我行提供多个业务系统的实施，占我行业务系统数量的80%以上。该供应商技术能力、人员素质和整体服务水平良好。

	本期项目开展的必要性说明
	根据2025年5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下达《关于做好银行机构监管报表“一表通”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为提升监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高“五大监管”能力，金融监管总局建立了银行机构监管报表“一表通”数据标准及配套管理体系（以下简称“一表通”），要求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直接监管的银行机构在2026年底前实现“一表通”报送。
2025年8月，为落实《通知》要求，我部启动了“一表通”系统的建设工作，同步向行内业务部门收集联合开发系统配套改造需求。按我行整体计划安排，配套改造需求须与“一表通”系统在2026年10月底前一并上线完成行内系统整体建设，如无法按此时点完成上线，将导致“一表通”系统压缩试运行时间（计划试运行2个月），无法确保“一表通”系统功能稳定可靠，从而影响我行“一表通”数据报送时效。

	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必要性和合理性证明
	技术方面：2019年以来，建信金科与我行在IT系统建设咨询、联合开发（一期）、巩固提升专项、2023年联合开发系统需求实施项目、2023年联合开发系统不可预见需求实施项目、2024年联合开发系统不可预见需求实施项目、联合开发系统资本新规配套改造项目等多个系统建设项目中开展深度合作。建信金科团队经过项目建设的长期实践，熟悉我行应用系统的系统架构、技术体制及工作流程，具备实施此类需求的能力。

	
	业务方面：2025年5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下达《通知》，为提升监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高“五大监管”能力，要求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直接监管的银行机构在2026年底前实现“一表通”报送。
为落实《通知》要求，按我行整体计划安排，配套改造需求须与“一表通”系统在2026年10月底前一并上线完成行内系统整体建设，如无法按此时点完成上线，将导致“一表通”系统压缩试运行时间（计划2个月），无法确保“一表通”系统功能稳定可靠，从而影响我行无法满足监管部门报送要求。

	
	管理方面：在往期项目实施中，我行与建信金科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建信金科了解现有系统架构、功能与配置，熟悉源代码，项目执行中整体的沟通成本较低，与我行配合情况良好，能够高效推进项目执行。

	
	市场竞争方面：本项目经初步识别，涉及多个联合开发系统。结合我行当前领域承接进度和前期潜在供应商调研情况，各供应商均表示针对单个领域，至少需3-6个月学习时间，短期内无能力承接。从项目需求实施方面考虑，仅有建信金科可以如期完成本项目。

	
	风险方面：其他供应商实施将带来较大的项目实施风险，由于其他供应商均未能全面掌握我行联合开发系统的架构设计、模块划分、功能实现、代码逻辑、处理流程、参数配置、数据库配置以及系统间接口的设计与实现方式，不熟悉系统源代码和相关联合开发系统功能情况，需要额外时间进行学习了解。本项目待实施需求均有明确的开发完成时间要求，其他厂商后无法保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相关工作，将面临成本、质量和工期等多方面的风险，项目质量将出现不可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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